
2023年，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我省警方

深入推进“净网2023”和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

动，聚焦“网络黑灰产”乱象，围绕“四断”（“断

黑卡、断黑号、断黑线路、断黑设备”）开展专

项攻坚，保持对网络犯罪黑色产业链的高压严

打态势，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国家数

据安全。今年以来，全省共侦办网络黑灰产类

案件57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66名，斩断了

多个滋生于本土的网络黑灰色产业链。9月

14日，省公安厅公布打击网络黑灰产类犯罪5

起典型案例。

亳州警方破获孟某博等人非法搭建VoS

外呼平台案。亳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查明，犯

罪嫌疑人孟某博等人在亳州市某小区民房内搭

建VoS外呼平台，以本地固话号码冒充电商物

流、贷款、代办信用卡等客服实施诈骗。亳州警

方现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查获VoS服务

器13台、VoIP网关设备7台和作案手机43部，

查明作案用固话号码1048个，串并案件1105

起，涉案资金共1.59亿余元。

芜湖警方破获“我要快发”平台涉嫌贩卖公

民个人信息案。芜湖公安网安部门工作查明，

犯罪嫌疑人巴某等人搭建大型网络黑产集市平

台“我要快发”，该平台专门为下游违法犯罪提

供社交账号交易服务。芜湖警方现已抓获平台

开办者及入驻商家等各类犯罪嫌疑人12名，查

获实名社交账号3万余个，串并网络诈骗案件

30余起，涉案资金达200余万元。

滁州警方破获“悠趣直播”涉嫌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案。滁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查明，

犯罪嫌疑人陈某惠等人搭建“悠趣直播”平台为

诈骗团伙服务，诈骗团伙在平台内冒充美女主

播并假装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诱导其进入

直播间刷礼物，以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滁州

警方现已抓获平台运营人员和实施诈骗人员等

犯罪嫌疑人101名，扣押电脑80台、手机157

部，涉案资金共817万余元。

蚌埠警方破获孟某、吴某某等人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案。蚌埠公安网安部门工作查

明，犯罪嫌疑人孟某、吴某某等人开发涉黄诈骗

App并通过小卡片、色情短信等方式吸引被害

人下载，进而对使用该App观看色情直播、视

频及裸聊的用户实施敲诈、诈骗等犯罪活动。

蚌埠警方现已抓获App测试代理、测试人员、

吸粉引流人员、境外诈骗人员等犯罪嫌疑人64

名，扣押作案手机100余部、银行卡200余张，涉

案资金600余万元，串并网络诈骗案件35起。

池州警方破获“8·24”涉嫌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案。池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查明，犯罪嫌

疑人卢某某等人在某境外聊天工具中开发“超

级索引”机器人，帮助黑灰产人员推广违法犯罪

广告，涉案资金流水折合人民币高达2亿元。

池州警方现已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扣押涉案

资金4400余万元。

下一步，我省警方将根据公安部“净网

2023”和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统一部署，坚

决铲除网络黑灰产类犯罪土壤，全面治理网络

乱象，不断净化网络生态，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

捍卫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李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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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侵

权信息举报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网络侵权信息举报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安排，

其中规定从严处置首发、首转、多发、煽动传播网络

暴力信息的账号。

网络暴力是网络空间的毒瘤。一场突如其来的

网暴事件，轻则导致当事人心生焦虑，重则导致当事

人精神失常，甚至不堪压力选择轻生。从网暴的生

成传播机制来看，一起网暴事件从发起到初具规模，

再到形成排山倒海般的声势，离不开始作俑者设置

话题挑动公众神经，也离不开不明真相者下场参与

壮大“声威”，更离不开一些别有用心者组织炒作、推

波助澜。不过，从以往网暴事件的处置情况看，由于

网暴参与人数众多，且侵权与否边界不甚清晰，无论

是发起者还是推波助澜者，往往很少有人为此担责，

以致事件处置大多不了了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

化了一些网暴参与者的“法不责众”心理。

如何纠正网民的这种错误心理，又不至于因打

击范围过广引发“全民违法”，就成为一个事关网

暴治理成效的重要问题。今年 6 月，“两高一部”

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重点打击恶意发起

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初步明

确了网暴的司法治理重点。此次《意见》亦明确提

出，对首发、首转、多发、煽动传播网络暴力信息者

从严处置，再次体现了轻重有别的治理思维。这

既有助于执法司法机关找到合适的治理“锚点”，

也能有力警醒网民在发布关涉他人权益的言论时

更加审慎，而不是在有意无意间成为网暴的始作

俑者、推波助澜者。

当然，治理网暴不仅需要在后端强化法律责任，

也需要在前端做好技术防范。对此，《意见》提出要

为网民提供便捷化举报渠道，快速受理处置网暴信

息，提升网暴信息溯源能力，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网暴

防治成效。总之，只有找准网暴治理“锚点”，并进行

全链条防治，才能将网暴扼杀于微末，从而让网络空

间天朗气清、远离网

暴侵扰。

（马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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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生纠纷如何划分责任

省公安厅公布5起典型案例

2023年9月23日（农历秋分）是我国第六个农民丰收节。

为推动乡村普法宣传教育，进一步夯实法治基础，有效助力乡村

振兴，9月19日，六安市霍邱县扈胡镇司法所一行到桃花村开

展了“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暨农民丰收节普法宣传活动，零距离

面对面地为当地老百姓宣讲法律知识。

讲座中，扈胡镇司法所负责人通过工作中积累的各种真实

案例，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百

姓宣讲《民法典》相关基础知识，重点围绕民间借贷、家庭矛盾、

邻里纠纷等相关法律问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其中可以引发的

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引导群众知法守法，合理表达诉求，用法律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通过此次普法宣传活动，切实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营造了学法律、促振兴的良好法治氛围，取得了较好宣传效果。

（汪冠军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六安市霍邱县扈胡镇——

开展“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暨农民丰收节普法宣传活动

9月19日，在

安徽省和县台湾

农民创业园里，

辖区和县公安局

城北派出所民警

正在向农民开展

普法宣传。针对

部分农民法治意

识差，自我保护

意 识 弱 的 实 际

情况，民警有针

对性的开展防范

网络电信诈骗、

养老诈骗和非法

种植毒品知识进

行讲解，提醒广

大农民既要知法

守法，同时不轻

信、不贪心、不转

账，守好自己的

“钱袋子”。

秦祖泉 摄

旅游是件让人开心快乐的事，可一

旦与旅行社发生纠纷，就让人烦心劳

神。诸如：因遇到特殊情况而需要取消

旅游行程或者中途退团，旅游时遭遇强

行购物，面对旅行社或导游擅自改变旅

游行程、减少游览项目等行为……又该

如何维权？

行程因故中断行程因故中断，，可否要求退费可否要求退费

【案例】褚某在某旅行社报名参加了

“港澳五日游”的旅行团，到达香港的第3

天，褚某因单位有急事需要他赶回处理，

只好中断行程，并告诉了导游和旅行

社。事后，褚某要求旅行社退还他剩余2

天的费用，可旅行社说褚某违约在先，无

权要求退费。

【评析】旅行社的说法是片面的。旅

游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

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

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

定：“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

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

营者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或者旅

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对尚未实际

发生的费用，旅行社应当退还。本案中，

褚某在告知导游和旅行社后，双方的旅

游服务合同解除，但只能要求退还剩余2

天中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根据旅游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发生旅游纠纷，可以

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双方协商；（二）

向消费者协会、旅游投诉受理机构申请

调解；（三）根据仲裁协议提请仲裁；（四）

向法院起诉。褚某可以通过上述途径解

决问题。

减少旅游项目减少旅游项目，，旅行社承担责任旅行社承担责任

【案例】某旅行社推出参加“海南六

日游”赠送两个旅游景点的旅游产品。

吴某一家4人报名参加，所签旅游合同

中写明了赠送景点的名称。行程期间，

旅行社以堵车为由，擅自削减了赠送景

点之一的大东海景区。吴某认为旅行社

此举违约，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旅行

社辩称，对于赠送项目，自己有权根据旅

行过程中的路况及景区状况作出调整。

【评析】该旅行社应承担违约责任。

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

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

任。”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旅

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有擅自改变旅

游行程、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旅游服务

项目、降低旅游服务标准等行为，旅游

者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未完成约定旅

游服务项目等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本案中，大东海景区虽是赠送

的，但已载入合同条款，旅行社擅自减

掉，无疑构成违约，故应向吴某等人支

付游览该景点所需费用。

遭遇强制购物遭遇强制购物，，旅行社是否担责旅行社是否担责

【案例】罗先生报名参加某旅行社组

织的四日低价游，可在旅游过程中，随车

导游和“地导”多次将罗先生等人带到购

物点购物，如果不买，要么就不让走，要

么就不发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几天下

来，罗先生被迫购买了1000多元并不想

要的物品。那么，旅程中遭遇强制购物

该怎么办呢？

【评析】旅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第二款分别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

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

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

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

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

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

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

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本案中，导游

多次安排游客到旅游购物点购物，且不

买不让走，其行为显然违法。旅游法第

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发生违反本条第

一款、第二款规定情形的，“旅游者有权

在旅游行程结束后30日内，要求旅行社

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

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本案

中，罗先生可以据此向旅行社提出相应

的主张，包括退还货款和承担违约责任

等，并选择相应的途径解决纠纷。

(潘家永)


